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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16    证券简称：世荣兆业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23 

 

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

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3〕55 号）及广

东证监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

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》（广东证监〔2014〕4 号）的要求，广东世荣兆

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披露了截至 2013 年

底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，现将有关进展公告如下： 

公司于 2008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向梁社增先生发行 1.29 亿股公司股份作

为对价购买其持有的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荣实业”）

76.25%股权，重组完成后梁社增先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。当时，世荣实业另一股

东梁家荣先生（梁社增先生之子，二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）承诺：在 2008 年重

组完成（2008 年 2 月 25 日）后三年内，将其持有的世荣实业剩余 23.75%股权注

入上市公司。公司与梁家荣先生于 2009 年 7 月正式启动了该股权注入工作，公

司计划向梁家荣先生发行 10100 万股公司股份作为对价购买其持有的世荣实业

23.75%的股权，并于 2009 年 12 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

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。2011 年 8 月，公司接有权部门通知，本次交易

涉及房地产资产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，因此，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

撤回了本次交易的申报材料。 

为了尽快履行完毕上述承诺，公司与梁家荣先生沟通后于 2014 年 3 月 27

日决定重新启动该项股权注入工作，计划采取上市公司向梁家荣先生发行股份购

买资产的方式，该方式可以一次性地收购梁家荣先生的股权，有利于增强上市公

司的盈利能力，且不占用上市公司的现金，不影响公司的项目开发和投资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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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已于 4 月 4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，全

面开展审计、评估、法律文件及重组报告书编制等相关工作。目前，上述工作进

展顺利，计划于 5 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，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后即复牌，并

及时召开股东大会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需报中国证

监会审批。公司将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出发，全力推动各项工

作，努力促使梁家荣先生股权注入承诺本次得以彻底履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

